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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决定，梁河县认真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6年度。普查对象为全县境内的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及就业、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服务、农村居民生活，以及乡镇、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环境等方面的情况。农业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对所有普查对象由普查员进行逐个查点和填报。全县共组织动员了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工作人员1500余人，填报普查表7万余张。通过普查，掌握了全县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情况。

按照国务院农普办和省、州农普办的统一部署，梁河县农普办按照拟定的《梁河县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验收考核乡镇农普工作细则》，认真组织了数据质量抽查，同时，接受了省、州农普办的数据质量抽查。方法为：一是采用分层两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县抽选了50余住户（每个乡镇5户以上）进行再次访问，并与普查登记结果进行比较核实；二是随机从每个乡镇抽选1到2个普查区的基础数据，对普查表的抄录、填报、识别等方面的差错进行全面检查。综合抽查结果显示，农业普查应登记户的漏报率为0，原始数据差错率0.01‰。经过组织相关部门的评估，数据质量达到普查要求。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的有关规定，梁河县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梁河县统计局现正式以一至五号公报，向社会公布。普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梁河县2006年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情况

梁河县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共调查了9个乡级行政单位，其中乡6个，镇3个；66个村级组织，其中62个行政村；32875个住户，其中在农村居住1年以上的家庭户32644个。

一、农业基本状况

2006年末，全县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31454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23个。全县共有农业从业人员75527人，农业技术人员118人。

二、主要农业机械

2006年末，全县共有大中型拖拉机179台，小型拖拉机1098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19台，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289台。

三、农村基础设施
2006年末，全县所属乡镇地域内均无二级以上公路通过，100%的乡镇有邮电所，11.1%的乡镇有公园，100%的乡镇有综合市场，所有乡镇均无农产品专业市场。

全县33.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全部镇均没有垃圾处理站和生活污水均没有经过集中处理。

全县100%的村通公路，100%的村通电，100%的村通电话，98.4%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1.6%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4.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83.9%的村有沼气池，11.3%的村完成改厕。

12.9%的村地域内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

四、农村社会服务

2006年末，全县11.1%的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33.3%的乡镇有广播、电视站，100%的乡镇有医院、卫生院，所有乡镇都没有敬老院。

98.39%的村在3公里范围内有小学，48.3%的村在5公里范围内有中学。9.7%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所有村均没有体育健身场所， 8%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29%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95.2%的村有卫生室（站、所），98.4%的村有具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

37%的村有具有行医资格证书的接生员。

五、农村劳动力资源与就业

2006年末，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86448人，其中男劳动力占52.45%。农村从业人员82489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

95.42%。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4988人，其中男劳动力占62.38%。

六、农村居民生活条件

2006年末，全县农村居民平均每户拥有住宅面积140.72平方米。98.25%的住户拥有自己的住宅。75.74%的住户使用管道水。96.82%的住户炊事能源以柴草为主。

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55.9台，固定电话18.79部，手机43.31部，电脑0.035台，摩托车12.79辆，生活用汽车1.85辆。

注：

1.乡级行政单位：作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登记对象的乡级行政单位包括乡、镇和具有行政职能的乡级农场。普查公报中，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的资料范围是9个乡镇，其中乡6个，镇3个。

2.村级组织：作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登记对象的村级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有集体所有制农业用地或农业户籍人口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具有村民委员会职能的农场。普查公报中，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的资料范围是66个村（居）民委员会和有集体所有制农业用地或农业户籍人口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不包括具有村民委员会职能的农场。

3.住户：作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登记对象的住户包括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村住户包括集体户和家庭户。普查公报中，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资料范围是在农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家庭户。

4.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是指在农业用地和单独的设施中经营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并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住户和单位： 

① 年末经营耕地、园地、养殖水面面积在0.1亩及以上；

② 年末经营林地、牧草地面积在1亩以上；

③ 年末饲养牛、马、猪、羊等大中型牲畜1头及以上；

④ 年末饲养兔等小动物以及家禽共计20只及以上；

⑤ 2006年全年出售和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收入大于500元；

⑥ 对本户或本单位以外提供农林牧渔服务的经营性收入在500元以上，或者行政事业性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的服务事业费支出在500元以上。

普查公报中，农业生产基本状况和生产条件的资料范围是全州境内全部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既包括农村地域也包括城镇地域内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5.农村劳动力资源：是指2006年末农村住户常住人口（即在本户居住6个月以上人口）中16周岁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

6.农业从业人员：是指在2006年从业人员中，以农业为主要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全州境内全部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中的农业从业人员。

7.农业技术人员：指2006年末，农业从业人员中受过各种专业技术培训或掌握某项专门技能并具有各种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且必须有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档次。专业技术人员的等级以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上登记的为准。
8.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是指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中，2006年到本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从业1个月及以上的人员。
9.实施集中供水的镇：指本乡镇镇区内，通过管道系统对镇区居民进行集中供水。集中供水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自来水或者饮用水的标准。不符合国家自来水或饮用水标准，或者水质未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检验认定为合格的，虽然其形式为集中供水，也不算集中供水。

10.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的镇：是指镇区居民的生活污水纳入污水收集管网并通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11.有垃圾处理站的镇：是指在镇区内有对垃圾进行集中、转运或各种无毒化处理的垃圾清理场所。不包括只存放垃圾，但不进行任何处理的垃圾堆放场所。

12.村：指村民委员会所辖地域和有集体所有制农业用地或有农业户籍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
13.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的村：是指年底本村村委会驻地的住户的生活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消毒等处理。来自自来水厂的饮用水视为经过集中净化处理。

14.实施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是指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处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对垃圾实行统一集中清运。

15.卫生室：指在本村地域内，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由村集体或个人举办的卫生机构。卫生室（所、站）有固定场所，从事医疗活动，承担管理职能。不包括专科的牙医室，以及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16.住宅面积：指本户拥有的全部住宅的建筑面积，包括自住、租出和空置的住宅建筑面积。

17.获取饮用水困难：主要指到取水点的水平距离大于1公里或垂直高差超过100米、正常年份连续缺水70天以上，或单次取水时间超过半小时。也包括村干部或农户反映的水质混浊、水质超标等现象。
18.水冲式厕所：指有上、下水冲管道设备的厕所。与沼气池相联的、或在农村推广的三隔化粪池式的厕所，由于卫生性能好，也算水冲式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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